梁河县河西乡平易村搬迁点后续产业扶持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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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河县河西乡平易村搬迁点后续产业扶持项目实施方案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梁河县河西乡平易村搬迁点后续产业扶持项目
2、项目实施单位：河西乡人民政府
3、项目建设地点：河西乡平易村扶贫车间
二、项目所在地简介
1、河西乡概况
河西乡位于县城西北部，地处东经98°18 ′25.9 ″，北纬24°51′19.7″，东北与曩宋阿昌族乡相连，东南与九保阿昌族乡、遮岛镇毗邻，西与九保阿昌族乡相连，西北与盈江县芒璋乡、新城乡，腾冲县中和镇为邻，因居大盈江西岸而得名，乡政府驻地距县城6公里，全乡辖邦读、芒杏、芒陇、勐来、三锅疆、阳塘、光坪、来连8个行政村，55个自然村，94个村民小组，国土面积127.78平方公里，主要居住着汉、傣、阿昌、德昂、傈僳等13种民族。2020年底全乡共有5347户21037人，其中农业户数4828户，20053人。2020年末，全乡实有耕地面积34251亩，产业发展以种植业、养殖业为主。
2、平易村概况
平易村安置点位于河西乡政府西南方向、芒陇村委会的东边，距乡政府驻地4公里，该地区无滑坡地带，周边环境较好，光照充足，地势缓平，地处城乡结合部，就医就学务工方便。平易村安置点占地132.13亩，安置点共有易地搬迁安置户247户1090人，其中：光坪村搬迁安置户数180户818人；三锅疆村搬迁安置户数61户251人；阳塘村3户11人；其余乡镇3户10人。
三、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1、葫芦丝文化,是不脱离民族文化的环境,积淀了民族历史文化底蕴的地域文化,具有该地域少数民族广泛、突出的代表性。2006年5月8日，被列入云南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中国葫芦丝之乡—梁河县”，该项目可以逐步把梁河打造成以葫芦丝为主的民族乐器研发制造交易、音乐教育培训、音乐创作、音乐交流会展为核心的产业园区，建成国内知名的民族器乐生产基地。
2、梁河县与梁河县丝源葫芦丝文化产业开发有限公司签订框架协议，在梁河县打造集葫芦丝原材料基地、葫芦丝及葫芦工艺品研发、生产、加工、销售，作品创作及葫芦丝艺术活动展演等为一体的文化产业链。2022年目标产量4万余支葫芦丝，产值约500万；2023年目标产量7万余支，产值约875万；2024年目标产量10万余支，产值约1200万。截至目前梁河县思源葫芦丝文化产业开发有限公司已在河西乡平易村投入370万元购置安装了生产设备、打造了生产流水线，目前已正式投入使用，已吸纳本地务工人员23人（其中平易村14人），下步计划吸纳就近务工人员40人。
[bookmark: _GoBack]3、为进一步把梁河打造成以葫芦丝为主的民族乐器研发制造交易、音乐教育培训、音乐创作、音乐交流会展为核心的产业园区，建成国内知名的民族器乐生产、研学基地，经乡、村多次与倪开宏老师对接研究，结合葫芦丝文化产业发展实际需求，计划在河西乡平易村搬迁点建设葫芦丝文化产业发展项目，申请资金92万元，主要用于打造葫芦丝亲手制作体验室、葫芦丝文化成品展示区、葫芦丝非遗文化传承传播中心。
综上所诉，项目的建设是十分必要的。
四、资金筹措和项目经费预算
根据梁财农〔2022〕127号-梁河县财政局关于调整下达梁财农〔2022〕102号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通知文件要求，安排项目资金92万元，用于梁河县河西乡平易村搬迁点后续产业扶持项目，其中项目建安费8.24万元，前期费用提取2.76万元（项目资金3%），用于项目设计费1.46万元、造价费0.4万元、监理费0.9万元。
河西乡政府组织技术人员深入村寨中，与村、社干部及群众座谈、分析、充分听取群众的意见，因地制宜编制完成了实施计划。经测算，项目需要资金97.091342万元，其中项目资金89.24万元，企业自筹资金7.851342万元。
五、项目建设内容和实施进度安排
（一）项目建设内容
1.建设葫芦丝亲手制作体验室1间，让外来嘉宾亲手体验葫芦丝制作过程。
2.打造葫芦丝成品展示区1个，展示梁河县葫芦丝文化国家地理标识，宣传梁河县葫芦丝文化。
3.建设葫芦丝非遗文化传承传播中心1间，主要用于展示、演奏梁河葫芦丝非遗文化艺术，葫芦丝考评、考级等。（具体明细详见预算书）
（二）进度安排
第一阶段：2022年9月，项目申报、审批。
第二阶段：2022年10月中旬，完成项目招投标。
第三阶段：2022年10月底，中标单位进场施工。
第四阶段：2022年11月，项目完工验收，完成竣工及结算资料。
第四阶段：2022年12月，项目资料归档。
六、组织管理
（一）提高认识，加强组织领导，成立组织协调机构
河西乡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建立责任制，将责任和任务落到实处，领导牵头负责，落实责任，切实把控好资金、项目、统筹、质量“四关”，并对项目建设和资金运行情况进行全程跟踪监测，为保证项目按时、按量、按质顺利实施，经河西乡党委、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成立梁河县河西乡平易村搬迁点后续产业扶持项目领导小组：
   组  长：尹  宁    乡人民政府乡长
   副组长：寸得先    乡人民政府副乡长
成  员：们世敏    乡党政综合办主任
余英泽    乡项目办工作人员
龚茂盛    乡项目办工作人员
何光顺    乡规划中心主任
李长锐    乡国土所所长
        龚明艳    乡财政所所长
        尹以浩    平易村村支书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乡项目办，办公室主任由寸得先兼任，领导小组的主要任务是：负责指挥、协调、组织实施项目规划、项目建设、资金筹措、质量监督、管理、初验等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处理日常事务，严格按照项目批复负责项目实施的监督及组织管理。
（二）资金管理
加强资金管理，实行乡级报账制，项目资金使用进行公开、公示，接受广大干部群众的监督。对项目资金严格按财政扶贫资金管理的各项规定执行，严格实行报账管理，村、组项目实施领导小组明确分工，指定专人管理，对项目建设和资金运行全程跟踪监测，并按照项目活动公开资金使用情况。
（三）项目管理
在项目规划、建议、评估中充分尊重群众意愿，把政府必要的扶持与发挥群众自力更生的精神结合起来，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建立后续管理和巩固提高措施，结合村规民约的修订完善和有效实施，加强对项目实施成果的管理，以充分发挥好扶贫项目的效益。
1、建设单位职责
河西乡人民政府根据资金文件制定详尽的项目实施方案，实施方案审查合格后，报县人民政府审核批复；乡人民政府根据实施方案批复文件进行邀标谈判，确定施工单位后制定各项工作措施，对项目实施进行指导,落实项目相关工作，完成初级验收，收集全部项目资料归档备查，及时上报项目实施执行情况，待县级验收。
2、施工单位职责
中标施工单位根据项目实施方案及设计图内容开展施工，按质按量，把握工期，施工过程中严格遵循施工安全管理，遇到问题及时向河西乡人民政府汇报，涉及建设内容微调的需与乡村组商量协调，不擅自改变建设内容。
3、监理单位职责
项目监理单位应开展现场监理工作，检查施工单位的人力、材料、主要设备及其使用、运行状况，并做好检查记录，按设计图及有关标准，对施工单位的工艺过程或施工工序进行检查和记录，做好监理日记、工程照片和有关的监理记录，发现问题及时要求施工方整改，并汇报乡政府。
七、效益分析
（一）经济效益
项目实施后，一是带动葫芦、紫竹种植产业发展，以50亩示范基地建设为引领，辐射带动远期示范基地扩建目标300亩，年产值180万，极大增加村民收入。二是极大的提升了平易村旅游价值，预计接待“葫芦丝文化体验”游客1.2万人次/年，从而带动各类经济体的发展，包括住宿、饮食、商品销售等，外来游客、学员在搬迁点消费，增加搬迁点群众收入。三是采取“村集体+公司+农户”的发展模式，项目投资纳入村集体经济固定投资，预计每年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不低于3.2万元，为平易村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收入添砖加瓦。
（二）社会效益
项目建成后预计提供就业岗位40个，减轻政府、家庭负担，有利于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各项事业繁荣、健康、稳定的发展，进一步提高梁河葫芦丝之乡知名度。

附件1：梁河县河西乡平易村搬迁点后续产业扶持项目施工设计图
附件2：梁河县河西乡平易村搬迁点后续产业扶持项目预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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